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

桂安监管〔2018) 4 2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 

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和 

“黑名单”管理工丨令的通知

各市安全监管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应急指挥中心：

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工作，根 据 《国务院安 

委会办公室关于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管理情况的通 

报》 （安委办〔2018) 1 1号）要求和自治区领导的批示指示精神， 

现对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相关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 、 强化责任落实。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建立由执法监察处牵 

头抓总、相关业务处室按照职责分工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，统筹 

建立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信息工作台账，实施动态管理。自治 

区安全监管局办公室对本局有关业务处室相关工作跟踪督办，各 

有关处室对各市安全监管局对应业务科室跟踪督办，推动联合惩 

戒制度落地见效。各市安全监管局要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责任



制，明确专门机构和责任人员。

二、 强化基础管理。完善“黑名单”基础工作台账，强化信 

息报送，每月5 日前，各市安全监管局要按规定及时报送联合惩 

戒对象和“黑名单”信息到自治区安全监管局执法监察处；执法 

监察处商对应业务处室提出初步审核意见，经法规科技处会签后 

提请局务会审议，并于每月1 0 日前，将局务会审议通过的纳入 

联合惩戒对象和“黑名单”管理的信息报送应急管理部办公厅。 

各市要建立联合奖惩工作的跟踪、监测、统计、动态评估和持续 

改进机制，坚持不懈抓好落实。

三、 强化制度规范。各市要认真落实《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 

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》（安监总办〔2017) 4 9号）和 《关 

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C桂 

安监管（2017) 2 8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“黑名单”管理 

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，强化审核把关，严格审核程序，确保所报 

送信息要素齐全、表达准确、格式规范。

四、 强化督查督办。将联合惩戒名单对象和“黑名单”、台 

账建立及信息报送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和安全生产巡查之中，加大 

考核权重。建立季度通报交流机制，对符合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 

条件的企业，各市拖而不报或不敢报不愿报的，实行专项督办， 

倒查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，推动安全生产领域联合奖惩机制的 

有效运行。

五、 强化舆论宣传。通过网站、微信、杂志等各种载体，开



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诚信宣传活动，加大安全诚信企业报道和 

典型失信企业曝光力度，培养全社会“讲信用■■查信用，用信用t 

的行为自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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